
国务院关于修改《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

例》第二十二条的决定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

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6328.htm （１９９０年２月２

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５０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

行）国务院决定对《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

条例》第二十二条作如下修改： 《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

租赁经营暂行条例》第二十二条增加两款，作为第三、四款

： 租赁经营合同未规定纠纷处理办法，但当事人在合同订立

后或发生纠纷时达成申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仲裁的书面协议

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受理该仲裁案件。 当事人一方

在规定期限内不执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、裁决书的

，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

施行。附： 《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》

第二十二条修改前的条文第二十二条 租赁经营合同双方发生

纠纷，应当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可以根据合同规定向工

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调解或者仲裁。租赁经营合同任何一方

对仲裁机关的仲裁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仲裁决定书之日

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仲裁机关申请复议。上一级仲裁机关作出

的决定，即为终局裁决。逾期未申请复议，发生法律效力的

仲裁决定，即为终局裁决。 租赁经营合同任何一方可以根据

租赁经营合同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